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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数据范围介绍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章节内容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志愿登记系统和案例报告管理系统，选取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

统计方法介绍

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相关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章节要点

（1）2024 年 5 月 1 日，《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正式施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 14 部

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及配套

政策制度。

（2）截至 2024 年底，中国已有 30 个省级红十字会成立了器官捐

献管理机构，在册协调员队伍 2,701 人。

（3）2024 年，中国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36.4 万人。截至

2024 年底，全国每万人口志愿登记率为 49.8，18 ～ 35 岁中青年登记

者占大多数，占比达 77%。

（4）2024 年，中国遗体器官捐献例数为 6,744 例，较 2023 年增

长 4.5%。

（5）在宣传动员与公益活动、志愿登记与咨询服务、捐献见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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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报告、缅怀纪念与人道关怀、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信息与传播平

台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稳步推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4 年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在体系建设和业务推进上均取得显著成效。

一、政策制度建设情况

2024 年 5 月 1 日，《条例》正式施行，对进一步推动人体器官捐献

和移植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条例》明确红十字会依

法参与、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意愿

登记、捐献见证、缅怀纪念、人道关怀等工作，加强人体器官捐献组织

网络及协调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为贯彻落实好《条例》，2024 年 4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 14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坚持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

与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机制；10 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人体器官捐献人道关怀工作的意见》《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员捐献见证工作规范（试行）》等配套政策制度。

二、组织网络建设情况

1. 工作机构

2024 年，广东省成立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广东省红十字会

捐献管理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更名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道事业发展中心。截至 2024 年底，中国已有 30 个省级

红十字会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表 1-1）。

表 1-1　2024 年底中国省级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成立情况

序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机构名称

1 北京 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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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机构名称

2 天津 天津市红十字事务中心

3 河北 河北省红十字会三献工作事务中心

4 山西 山西省红十字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

6 辽宁 辽宁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7 吉林 吉林省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

8 黑龙江 黑龙江省红十字备灾捐献中心

9 上海 上海市红十字事务中心

10 江苏 江苏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11 浙江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12 安徽 安徽省红十字会三献办公室

13 福建 福建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14 江西 江西省红十字会人道救助服务中心

15 山东 山东省红十字会医学捐献服务中心

16 河南 河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

17 湖北 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18 湖南 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19 广东 广东省红十字会捐献管理中心

20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21 海南 海南省红十字医学捐献服务中心

22 重庆 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23 四川 四川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24 贵州 贵州省人体器官与细胞组织捐献管理中心

25 云南 云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26 陕西 陕西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27 甘肃 甘肃省红十字人道事务服务中心

28 青海 青海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29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体器官捐献服务中心

30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道事业发展中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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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协调员队伍

2024 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

了第三期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综合能力建设师资研修班，又分别在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湖南省长沙市、辽宁省大连市举办了三期全国人体器

官捐献协调员培训班，培训新入职协调员 330 余人。截至 2024 年底，全

国在册协调员 2,701 人，其中红十字会在册协调员 1,164 人，医疗机构在

册协调员 1,453 人，遗体和角膜等组织接收单位在册协调员 84 人（图 1-1）

43%

54%

3%

红十字会 医疗机构 遗体和角膜等组织接收单位

图 1-1　截至 2024 年底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构成

三、志愿登记情况

1. 志愿登记区域分布

2024 年，中国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36.4 万人，中国累计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达 701 万。志愿登记人数排名前十位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分别为：山东（59.83 万）、广东（58.4 万）、江苏（52.45 万）、

四川（46.77 万）、河南（46.13 万）、浙江（36.28 万）、安徽（32.98 万）、

湖北（29.76 万）、河北（27.88 万）、江西（26.89 万）（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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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截至 2024 年底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

2. 每万人口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率

截至 2024 年底，中国每万人口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率为 49.8，排

名前十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为：北京（86.8）、江苏（61.5）、

天津（61.5）、江西（59.6）、山东（59.1）、陕西（56.9）、四川（55.9）、

浙江（54.7）、安徽（53.9）、上海（53.8）（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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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截至 2024 年底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每万人口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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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志愿登记者年龄构成

截至 2024 年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年龄构成为：18 ～ 25

岁占 39.4%、26 ～ 35 岁占 37.7%、36 ～ 45 岁占 14.8%、46 ～ 60 岁占 6.1%、

60 岁以上占 2.0%（图 1-4），中青年登记者占大多数。

39.4%

37.7%

14.8%

6.1% 2.0%

18～25岁 26～35岁 36～45岁 46～60岁 60岁以上

图 1-4　截至 2024 年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年龄构成

四、器官捐献情况

1. 年捐献量

2024 年，中国遗体器官捐献例数 6,744 例，较 2023 年增长 4.5%。

自 2010 年以来，遗体器官捐献例数累计达 5.66 万余例，累计捐献大器官

17.5 万余个。2024 年遗体器官捐献例数排名前十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分别为：山东（818 例）、广东（736 例）、广西（525 例）、河南（497

例）、湖北（407 例）、浙江（315 例）、湖南（273 例）、江苏（268 例）、

陕西（248 例）、四川（247 例）（图 1-5）。

2. 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

2024 年，PMP 排 名 前 十 位 的 省（ 自 治 区、 直 辖 市 ） 分 别 

为：北京（10.98）、海南（10.64）、广西（10.44）、山东（8.08）、吉

林（8.08）、湖北（6.97）、陕西（6.28）、广东（5.79）、辽宁（5.74）、

重庆（5.67）（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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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24 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遗体器官捐献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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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24 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遗体器官捐献 PMP

3. 器官捐献者年龄构成

2024 年，中国器官捐献者年龄构成为：0 ～ 17 岁占 7.9%、18 ～ 25

岁 占 4.0%、26 ～ 35 岁 占 8.8%、36 ～ 45 岁 占 20.2%、46 ～ 60 岁 占

41.0%、60 岁以上占 18.1%，46 ～ 60 岁捐献者占比最多（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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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24 年中国器官捐献者年龄构成

五、相关工作开展

2024 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下，相关

单位积极推进器官捐献理念宣传、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器官捐献工作见证、

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及活动开展等相关工作，不断建立完善人体器官捐献

相关工作机制。

1. 宣传动员与公益活动

2024 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持续发掘捐献者、志愿者、协

调员、移植受者等典型人物，讲好生命接力故事。如：把“救死扶伤”

作为信仰的 24 岁外科医生罗嗣政；让爱和希望跨越生死的协调员覃鸿雁；

努力把生活过成“向往的日子”的移植受者向华等。设计制作《生命礼

赞》《生命接力·大爱传递》宣传册、《生命的礼物》宣传封套，制作

《生命礼赞》《器官捐献答疑解惑之普法篇》宣传片等，讲好捐献故事，

科普捐献知识。举办首届生命“视”界——人体器官捐献公益传播大赛，

向全社会征集原创歌曲、视频、海报、摄影、文创作品 700 余件，艺术化

传播捐献理念。开展“生命之约·大爱传递”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宣

传季活动，深入医院、学校、社区、机关、企业，将捐献理念和科普知

识与体育赛事、文艺活动相融合，在运动中科普捐献知识，在讲述中传



第一章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9

播捐献理念。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生命接力“云”动会，以“互联网 + 运 

动打卡 + 理念传播”形式，将理念传播融入生命教育，在健康倡导中培

育奉献精神，全国 31 个赛区、553 个运动团，5.5 万人参加活动。中国器

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开展 19 次生命接力先锋队联学联建主题党日活动；“生

命接力万里行”健步走宣传活动，来自全国 145 个团队、12,000 余人参与，

共计行走 120.5 万公里；组织开展第 8 个“中国器官捐献日”主题宣传活动，

同期开展第八届中国移植运动会，器官移植康复者运动员及家属、医院

代表、志愿者来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 21 个省

级行政区，共 1,000 余人参与。开展“生命接力 百城行动”主题宣传系

列活动，已落地 16 个城市，2024 年新增 4 个城市，其中江苏省徐州市徐

医附院地铁站成为全国首个“施予受”器官捐献主题地铁站。

2. 志愿登记与咨询服务

2024 年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36.4 万余人，接听咨询电话

16,000 余通，回复咨询短信 3,000 余人次，处理咨询邮件 400 余件，制作

发放志愿登记实体卡和感谢信 10 万余套。继续拓展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渠

道，其中，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系统已与 148 家合作单位完成技

术对接，为有捐献意愿的民众提供更多便捷的登记渠道。

3. 捐献见证与案例报告

2024 年完成人体器官捐献见证 6,744 例，较 2023 年增长 4.5%，坚持 

“自愿、无偿”原则，现场见证并客观记录捐献确认、器官获取和分配结 

果，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案例报告管理系统及时准确填报捐献案例相

关信息，维护捐献者及其家属的相关权益。

4. 缅怀纪念与人道关怀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在全国发起“生命·礼赞——人体器官

捐献缅怀纪念月”活动，3 月 31 日，在浙江杭州举办 2024 全国人体器官

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在钱江陵园为 6 位捐献者举行了“荣耀

回家”安葬仪式，全国联动举办缅怀纪念活动 370 余场，通过现场缅怀、

诗歌朗诵等多种形式向捐献者致敬。支持河北廊坊、山西大同、江西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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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 47 个城市新建缅怀纪念场所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全国县级以上城市

建立捐献者缅怀纪念场所 300 余处，为高尚的灵魂留下永恒的纪念。制

作捐献证书、纪念章和慰问信 7,000 套，褒扬捐献者及其家庭的无私奉献

和大爱精神，让捐献者家庭感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关爱和温情。

5. 志愿服务体系建设

结合“5·8”世界红十字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发起“人

道精神·生生不息——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月”活动，聚焦人道关怀，

在全国遴选支持开展 10 个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项目，体现社会温度，

让失亲者不失亲。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央社工部举办的首届全国红

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生命之光”“小桔灯”等 7 个器官捐献品

牌志愿服务项目分别荣获金、银、铜奖。举办 2024 年全国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服务暨文艺创作研讨会，推介优秀的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工作模

式，交流品牌志愿服务项目经验，让志愿服务模式可复制、可推广，持

续推动志愿服务队伍和体系建设。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在全国累计

成立 96 支单位冠名的“施予受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 23 场器官捐献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1,500 小时，其中“中国器官捐献

日”“重生宝贝绘就希望”等志愿服务项目获得多个奖项。2024 年，共

有 25 个器官捐献类青年志愿服务组织成为全国卫生健康行业青年志愿服

务联盟团体会员，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文明办、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卫生健康行业青年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中获得金奖 2 个、银奖 1 个、铜奖 3 个。

6. 信息与传播平台建设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开通“红十字·生命接力”学习强国账号，

建立覆盖微信、学习强国、微博、支付宝、百度、澎湃、喜马拉雅等平

台的媒体传播矩阵，开展正面宣导。“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公众号

发布文章 300 余篇，关注人数达 530 余万。学习强国号发布工作动态、

感人故事 500 余篇，订阅人数超过 1,822 万，获评“2024 年度强国号新

秀榜”。联动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制作推出《朝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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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新闻 1+1》《暖春行动 2024》等器官捐献专题节目，主流媒体和

新媒体平台转发多篇器官捐献感人故事，助推理念传播，扩大社会影响。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自媒体传播矩阵关注总人数 170.2 万余人；每月

形成月报发送至 148 家器官捐献志愿服务合作单位，就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统计与信息同步。

六、工作展望

全面贯彻落实《条例》《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 

见》，贯彻落实捐献见证、人道关怀等相关配套政策，加强协调员队伍

建设和管理，为协调员开展工作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大力开展宣传动员，

支持各地举办特色宣传活动，推进人体器官捐献宣传进城市、进医院、

进高校、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继续组织举办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

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继续推动具备条件的县级以上城市建设捐献者

缅怀纪念设施，推动省级红十字会建立完善人道关怀工作机制，进一步

营造有利于器官捐献的社会氛围，有效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


